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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规则
第一条：本规则根据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”的规定制订。

第二条：买家规定

一、竞投人（买家）是指在拍卖公司登记并办理必要手续，在拍卖活动

中具有竞投权的人。

二、竞投人应在拍卖日前凭单位证明或身份证办理竞买登记，并缴纳规

定的预约金，领取投号牌，方可竞投。

三、竞投人向公司交纳的预约金，如未成为买受人（价高中标人）凭手

续如数退还；如成为买受人，该预约金转作交易履约金。

四、竞投人在拍卖日前，应亲自审看拍品原物，充分了解拍卖物详细情

况，适应自已承受能力竞买。必须对自已竞投某一拍品的行为负责。

第三条：本次拍卖采取有底价拍卖，当无人加价时，拍卖师三次叫价后

仍无人加价时，当场击槌，即出价最高者中买。

第四条：竞买人以最高应价取得拍品，即成为买受人，当场签署“拍卖

成交确认书”。对拒不签署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的买受人，视为违约，预约

金不予退还，并按拍卖法有关条款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五条：拍卖品一经成交，买受人应在拍卖日七日内付清购买价款，并

缴纳成交价款 2%的拍卖佣金，即可获得拍品所有权，领取拍品。

第六条：卖家规定

一、卖家委托本拍卖公司拍卖，必须提供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及资产评估

报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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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卖家如中止、撤消拍卖物品，应在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书面通知本

拍卖公司。

三、卖家不得竞投自已的物品，也不得请他人代为竞投。

第七条：拍卖公司规定

一、拍卖会应由中国注册拍卖师主持。

二、拍卖公司对委托方提供的拍卖物品的保留价格负有保密责任。

三、拍卖师应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诚实信用执拍，不得营私舞弊，造成

后果按拍卖法有关条款追究责任。

四、拍卖公司员工不得参与竞投或委托他人代为竞投，一经发现按拍卖

法有关条款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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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投须知

一、本次拍卖标的物为有底价拍卖，少于底价终止拍卖。

二、拍卖竞叫阶梯（加价幅度）:该拍卖标的以项为单位，采用英格兰增价

式拍卖，竞投人可以倍数叫价，三次报价无人加价落锤成交。

三、买家付款与提货

1.付款：在拍卖会过程中应价中买人凭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由工作人员

带领到拍卖公司财务部交款。

2.提取拍卖物品：买受人凭“拍卖成交确认书”和交款收据，到指定地

点领取标的物品。

四、付款期限及滞纳金

以转帐方式付款的买受人，必须在二零二四年九月三日前将全部价款

汇到拍卖公司指定帐户。二零二四年九月三日尚不能结清价款的买受

人，视同违约，放弃标的物品，约定金不退还。标的物品另行处理，并

承担“拍卖法”有关条款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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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

一、 本次拍卖资产，盘锦市大洼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为委托人，享

有“拍卖法”有关条款权利、义务和责任。

二、 本次拍卖资产，实行有底价（保留价）拍卖，由低到高，出价最高者

得的原则。

三、 拍卖佣金：本拍卖公司对买受人收取成交价款 2%的拍卖佣金

四、 本次所有成交标的均不提供税票。关于各个年租金标的成交的，买受

人与委托人先进行标的实物（数量、现场及与原承租人交割）交接事宜，

再签署租赁合同。之后由买受人带合同复印件到本公司退回预交的保证

金。其他相关税费等按国家有关规定由买受人自行办理、缴纳。

五、 未竞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由公司于拍卖会结束后两个

工作日内退还。

六、 保证金账户（公司全称：盘锦市财产拍卖有限公司、保证金开户行：

农行双兴支行、账号：0685 4101 0400 29319）

七、 交纳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，截止时间 2024 年 8 月 27 日 15 时，逾

期不予登记，不具有参与竞价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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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0828 拍卖清单

序号 标的名称 标的详情 参考价（元） 竞买保证金（元）
勘验现场联

系人
联系电话

1 房屋①年租金

该标的位于大洼区兴盛街新华书店一层、二层部分区域房屋，建筑面积共约

321 平方米，其中一层约 160.5 平方米，二层约 160.5 平方米，租期 3 年（以

成交后签订合同日期为准）。

154,100.00 10,000 田海莹 13842717272

2 房屋②年租金
该标的位于大洼区兴盛街一层北侧阳光大药房部分区域房屋，建筑面积约

121 平方米，租期 3年（以成交后签订合同日期为准）。
55,000.00 10,000 田海莹 13842717272

合 计 209,100.00 ***


